
 

                                                                          

靜宜大學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 

民國 114 年 09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實務教學，實施校外實習，使學生經由養成教育階段，培養專業能

力，將所學與實務結合，順利成為業界之專業人才，以增進就業競爭力，

特訂定「靜宜大學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校外實習暨輔導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機構： 

境內實習機構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相關職業科別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實習場所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五、最近二年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終止勞動契約人數未超過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十。 

六、最近一年無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規定。 

七、最近二年未違反十席機構負責事項及實習計畫內容。 

境外實習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低於我國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標準。 

以學系提供之實習單位為原則，若為學生自行尋找之校外實習單位，須為

符合上述所列條件且合於學生專長之企業，並經學系校外實習暨輔導委員

會審查認可。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申請者操行成績必須八十分(含)以上，且無不良紀錄。 

二、若實習單位有學業成績或其它要求，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實習守則： 

實習期間應恪守實習單位之紀律與規定，準時上、下班，不無故遲到早退。

請假者，須依實習單位之規定辦理。任意中斷者，視同放棄。 

第五條 校內實習指導老師： 

一、校內實習指導老師為本系專任老師，學生實習應在校內實習指導老師
之指導下進行。 

二、校內實習指導老師應瞭解與評估學生實習單位之良窳，並定期與實習
單位進行連繫。 

三、校內實習指導老師在實習前應協助簽約及討論相關事項，並與學生討
論訂定實習目標。 

四、在實習期間，應定期赴學生實習單位訪視，與學生進行晤談，並繳交
輔導紀錄表，每學期至少應提供兩次以上實習輔導(或訪視)紀錄，以
瞭解學生實習狀況。 

五、實習結束後，根據實習目標的達成度及差勤情形評核學生的實習成果。 



 

                                                                          

第六條 校外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單位得指派一位校外實習指導老師，除進行學生實習之指導外，並須
於實習結束時評核學生實習評分表。 
 

第七條 

    
學生實習計畫內容與課程教學大綱需具有關聯性，實習內容應符合學系之專

業實習。實習計畫擬定機制： 

ㄧ、舉辦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進行實習課程教學大綱說明及撰寫實 

    習計畫書輔導。 

二、學生須於實習機構報到前，完成個人實習計畫初稿。 

三、學生於實習機構報到後，單位主管/指導人員依學生實習職務及實 

    習工作內容等進行討論，並進行計畫書必要之修正與調整。 

四、學生與實習指導教師互動，確認實習計畫書內容，再送請學系主 

    任核定。 

 

第八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由系務會議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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